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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人事處112年1月份大事記 
（112年1月1日至1月31日） 

日期 重要活動項目 內容說明 

1月4日 

本市龜山區戶政事務

所、大園區戶政事務所編

制表，經考試院同意備

查。 

一、為應業務需要，增列編制員額，並修正

編制表。 

二、考試院以考授銓法五字第1125519226號

函同意備查，並自112年 1月 1日生效。 

1月7日 

本府勞動檢查處組織規

程第 6 條之 1 及第 11 條

條文暨編制表，經考試院

同意備查。 

一、為應業務需要，增列編制員額，並修正

組織規程及編制表。 

二、考試院以考授銓法五字第1125519432號

函同意備查，並自112年 1月 1日生效。 

1月10日 

本府勞動局組織規程第5

條、第 6 條及第 14 條條

文暨編制表，經考試院同

意備查。 

一、為應業務需要，增列編制員額，並修正

組織規程及編制表。 

二、考試院以考授銓法五字第1125519439號

函同意備查，並自 112 年 1 月 1日生效。 

1月12日 

發放本府所屬機關學校

早期支領一次退休金生

活困難退休人員之 112

年春節照護金 

一、以府人給字第 1110357594 號函，核定本

府所屬機關學校早期支領一次退休金生

活困難退休人員之 112 年春節照護金名

冊，共計 7人。 

二、於 112 年 1月 12日發給本府早期支領一

次退休金生活困難退休人員之 112 年春

節照護金，單身 1人。 

1 月 12 日 
發放本府退休人員111年

年終慰問金 

以府人給字第1110356521號書函，核定本府

退休人員111年年終慰問金發放案共計6人，

並於112年1月12日發放。 

1 月 13 日 

調查112年提撥舊制勞工

退休準備金專戶提撥情

形 

一、依勞動基準法第56條第2項及第78條第2

項規定，雇主應於每年年度終了前，估

算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餘額，並於次年

度3月底前一次提撥其差額，並完成足額

提撥。 

二、本府適用勞動基準法舊制年資人員為技  

    工工友、測量助理、清潔隊員及廚工等， 

    業以府人給字第1120011927號函請所屬 

    各機關學校依前開規定，於112年2月2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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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 重要活動項目 內容說明 

    日前填妥調查表並上傳至本處內網。 

1 月 17 日 
111學年度第2學期子女

教育補助申請作業 

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請各機關於112年4月10

日前至全國軍公教人員生活津貼申請暨稽核

系統完成報送作業，業以府人給字第

1120014995號函知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。 

1 月19 日 
發放本府退撫人員 112

年春節慰問金 

發放112年春節慰問金，計發給本府退休公務

人員8人。 

1 月 30 日 本府112年新春團拜活動 

為凝聚本府同仁向心力，營造新春歡樂氣

氛，是日在本府市政大樓1樓川堂辦理新春團

拜活動，由府本部人員、各一級機關(構)首

長及所屬同仁(含二級機關)、各區公所區長

共同參與，並邀請本市治平高中進行啦啦隊

開場表演，本處另準備新春應景禮盒分送各

局處，以增添新春喜慶。 

 


